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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具商品檢驗相關業務申辦流程及常見問答集（FAQ）資料 
日期:111 年 3 月 10 日 

 

Q1、市場上玩具多樣化，什麼態樣的玩具商品範圍，是屬於標準檢驗局列管的

範圍？要如何挑選玩具商品？ 

A：1.凡是設計、製造、銷售、陳列或標示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遊戲之產品，都

屬於玩具範圍，應完成檢驗程序，才可以上市。 

2.選購玩具時，應該選擇貼有商品檢驗標識商品，例如： 或 ；可至

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商品檢驗標識專區/商品檢驗

標識查詢）鍵入標籤號碼或字母(M/R/D)、指定代碼、批號，確認是否已完

成檢驗程序、報驗廠商資訊或報驗案件編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1）標籤號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字母(M/R/D)、指定代碼或批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1) 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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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、無法判定商品是否為玩具時，應如何請求協助？ 

A：1.「玩具商品核判原則」：可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

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判定原則、函釋及範例）下載「玩具商品核判原

則」，並檢視相關判定資訊。 

2.因玩具商品日新月異，仍無法依前述原則判定，請至本局網站下載並填寫

「玩具、文具暨兒童用品類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單」，檢附樣品(必要

時)、型錄、產品說明及中文標示樣張等相關資料，以紙本郵寄至本局查詢；

或至本局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網站提出線上品目查詢申請查詢。 

3.申請品目查詢流程及操作說明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:為加速行政審查作業流程，玩具商品同時涉及電子、電機等相關設

計，請以紙本申請。 

 

（1）紙本品目查詢單下載處：請至本局網站 www.bsmi.gov.tw /商品檢驗/應施

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表單，下載「玩具、文具暨兒童用品類應施檢驗商品

品目查詢單」。 

（2）線上申請介面操作說明 

A. 請至本局「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」網站，網

址: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 

B. 點選「品目查詢線上申請作業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寫品目查詢單[(1)紙本申請備註；(2)線上申請] 

審查 

 (玩具商品核判原則) 

(3-5個工作天) 

 

逾期未提供資料， 

退件重新申請 

審查完成 

回復[(1)紙本郵寄；(2) 以電子郵件通知下載電子公文] 

http://www.bsmi.gov.tw/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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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閱讀須知後，點選已閱讀須知，輸入電子郵件信箱，取得申請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
D. 請至電子郵件信箱開啟系統發信之申請連結，於該連結填寫品目查詢

單，請選「產品類別:玩具、文具暨兒童用品」，如需查詢多項次，請

選「增項」，填寫資料完成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E. 審查完成後，申請人至電子郵件取得「申請案號」及「通行碼」，並至

本局「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」網站/商品品目查詢/列印電子證明，

下載電子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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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、玩具商品須檢驗那些項目？ 

A：依本局公告「應施檢驗玩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，明定應施檢驗玩具商品

之檢驗標準及項目，並按玩具商品特性以 CNS 4797「玩具安全(一般要求)」

及其系列國家標準進行檢驗，包括: 化學性(塑化劑、重金屬、甲醯胺等)、

耐燃性、機械性與物理性、生物性及電驅動性等項目；前述標準請至本局網

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標準與正字標記/申辦與查詢/國家標準查詢與購

買）查詢及預覽詳細內容。 

 

Q4、玩具商品申辦規定及檢驗方式為何？ 

A：本局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玩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及

於 109 年 2 月 4 日修正「玩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」，皆自 109 年 3 月 1 日實

施，將現行採「監視查驗」或「驗證登錄」雙軌併行，依玩具商品危害風險，

區分為中危害風險及低危害風險，並調整玩具商品檢驗方式： 

1.中危害風險玩具商品：維持「監視查驗」(字軌 M)或「驗證登錄」(字軌 R)

雙軌併行，凡前述檢驗方式者，須於進口及出廠前完成檢驗程序，符合檢

驗規定，並貼有商品檢驗標識後，始得運出廠場或輸入。 

2. 低危害風險玩具商品：改採「符合性聲明」(字軌 D)檢驗方式，自 109 年

9 月 1 日實施，須於進入市場前完成型式試驗，並簽署符合性聲明書及保

存相關文件，貼有商品檢驗標識後，始得於市場銷售。 

 

Q5、報驗玩具商品如何取得監視查驗之自印商品檢驗標識(字軌 M)？ 

A：1.臨櫃申辦：持申請書 1、公司公司登記文件影本/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印鑑，

至本局或各轄區分局申請。 
1申請書：請至本局網站 www.bsmi.gov.tw 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

玩具/表單，下載「自印商品檢驗標識申請書」。 

2.線上申請：  

（1）請至本局「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」網站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，點選「線上申辦」/「網路帳號密碼申

辦作業」，取得帳號密碼。 

（2）再以取得之帳號密碼登入「線上申辦」/「監視/隨時查驗及自印標識線上

申辦系統」，申請自印標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

(1) 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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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、請問玩具商品商品檢驗標識及中文標示如何製作及標示位置?  

A：1.商品檢驗標識圖檔：請至本局網站 www.bsmi.gov.tw /商品檢驗/商品檢驗標

識專區/商品檢驗表單/7.商品檢驗標識，下載商品檢驗標識，自印商品檢驗

標識 M00000 及批號於報驗申請書之商品檢驗標識欄及批號欄詳實填報，

並於商品本體或最小外包裝上將 M00000 及批號（七碼）緊鄰商品檢驗標

識。前述「緊鄰」定義係以不穿插其他文字、圖樣為原則。 

2.玩具商品中文標示規定：請依「玩具商品標示基準」辦理，如有疑義，請

洽經濟部商業司諮詢，相關函釋內容可至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

(https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主要業務 /商標標示消費者保護與電子遊戲

場/商品標示/玩具商品標示基準)查詢。 

3.玩具商品標示範例：請至本局網站 www.bsmi.gov.tw 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

品專區/玩具/判定原則、函釋及範例下載。 

 

(續下頁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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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、玩具申辦監視查驗程序?應檢附文件?相關資料在哪下載? 

A：1.臨櫃申辦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辦文件[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
A表單

或 B判定原則、函釋及範例）下載]: 

1. 國內產製/輸入商品報驗申請書 A
       3.中文標示樣稿 B 參考範例

 

2. 公司登記文件影本/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 4.進口報單、郵局通知單或買方委託產製收據 

5. 郵局通知文件(航空郵件經海關抽檢者) 

核發不合

格通知書 

繳交規費 

檢驗費（國內出廠批售價格或輸入商品起岸價格×0.025 元，最低以 500 元計收）

+臨場費（500 元）/次+商品檢驗標識費（非自印標識者，每枚 2 角） 

 

報驗義務人向本局受理單位申請玩具報驗 

未貼附或非成品等條件 

本局派員邊境臨場查驗(貨品外觀、數量、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) 

成品且有貼附 

符合 

開立先行放行同意書，同意貨品運送至指定留置地點 

有無貼附
標示(識)、
是否為成
品 

報驗義務人進行貼附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 

當場或擇期再臨場取樣及檢驗(7 天) 

結果 
審查 

 

核發查驗證明(或網路列印) 

不符合 

整批退運或
銷毀(詳參
Q13 程序) 

不合格項次
改善(詳參
Q14 程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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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線上申辦： 

（1）請至本局「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」網站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，點選「線上申辦」/「網路帳號密

碼申辦作業」，取得帳號密碼(申請過，免重覆申請)。 

（2）再以取得之帳號密碼登入「線上申辦」/「報驗受理申請線上申辦」，

申請報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3）申辦填寫指引：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

影音及出版品/業務宣導影音專區），觀看線上教學影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

(1) 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
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影音及出版品/
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影音及出版品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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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、玩具申辦驗證登錄程序?應檢附文件?相關資料在哪下載? 

A：1.臨櫃申辦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辦文件[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書表下載/驗證登錄申請 A）下載；

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
B表單或 C判定原則、函釋及範例]: 

1.驗證登錄申請書 A   
 2. 型式試驗報告、玩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文件及其附表(附件二至六)

B
 

3.中文標示樣稿 C 參考範例
 4.公司登記文件影本/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  

5. 郵局通知文件(航空郵件經海關抽檢者) 

繳交規費 

1.審查費:每一型式 5000 元，系列型式 3000 元   2.證書授權:500 元 

3.延展:3000 元  4.登錄年費:200 元/每一型式 

報驗義務人向本局受理單位申請玩具驗證登錄 

同意 

核發驗證登錄證書或網路列印(字軌 R 及指定代碼，效期 3 年) 

審查 

申請延展或重新申請 

通知補件 

證書到期(得申請延展一次 3 年)或標準版次變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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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線上申辦： 

（1）請至本局「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」網站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，點選「線上申辦」/「網路帳號密

碼申辦作業」，取得帳號密碼(申請過，免重覆申請)。 

（2）再以取得之帳號密碼登入「線上申辦」/「驗證登錄、型式認可及自願

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」申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3）申辦填寫指引：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

影音及出版品/業務宣導影音專區），觀看線上教學影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1) 

(2) 

https://civil.bsmi.gov.tw/bsmi_pqn/
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影音及出版品/
https://www.bsmi.gov.tw/資訊與服務/影音及出版品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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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、欲從中國大陸或國外以網路平臺進口玩具販售，訂購後尚未進口寄達下單

業者或個人（以下統稱業者）之案件，請問該如何進申請報驗? 

A：1.請依本局「受理網路業者報驗案件作業程序」辦理。 

 2.申辦程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辦文件[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

玩具/
A表單）下載]: 

1. 國內產製/輸入商品報驗申請書 A 
  

2. 進口商品之相關資料（如訂單、訂購確認單、出貨通知單、網頁登載之商品

圖片等）  

5. 郵局通知文件(航空郵件經海關抽檢者) 

業者於網路下單 

繳交規費 

檢驗費（國內出廠批售價格或輸入商品起岸價格×0.025 元，最低以 500 元計收）

+臨場費（500 元）/次+商品檢驗標識費（非自印標識者，每枚 2 角） 

查核或取樣檢驗 

業者商品寄達通知時，採查核或取樣檢驗方式之

報驗商品，應聯絡本局業務單位與業者協調赴商

品存置地點取樣或由業者整批帶至受理報驗單

位，並請業者備妥或攜帶進口相關單據(如簡易

報單、派件單、郵包發遞單、出貨單、送貨單或

出貨通知等)及中文標示等相關資料。 

商品輸入 
*商品寄達後，報驗義務人務必維持包裹完整性，不可先行拆開，並檢附下列流

程資料，立即通知受理單位執行書面審查或臨場查(核)驗業務 

核發不合

格通知書 

不符合 

符合 

臨場查(核)驗 

結果 
審查 

核發查驗證明(或網路列印) 

書面審查 

採書審檢驗方式之報驗商品，則請業

者提供進口相關單據及中文標示樣

張等相關資料供審查 

整批退運或
銷毀(詳參
Q13 程序) 

不合格項次
改善(詳參
Q14 程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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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、收到郵局通知單時，應如何處理? 

A：1.釐清所有進口商品種類，判定是否為玩具商品範圍及檢驗方式，如非屬玩

具商品範圍及符合性聲明玩具，請依 Q2 向本局申請品目查詢。 

2.釐清玩具商品進口用途及數量。 

3.確認程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(續下頁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釐清所有進口商品種類，判定是否為玩具商品範圍及檢驗方式 

否 

進口人收到郵局通知單 

是 

中危害風險玩具(監視查驗) 

是 否 為
玩具? 

依 Q2 程序，向本局申請品目

查詢，取得判定回復單(公文)

向郵局辦理通關 

用途及
數量 

自用，且進口數

量未逾 5 件 
向本局檢驗單位申請

免驗，取得同意免驗公

文向郵局辦理通關 

銷售用或於市場流通 

，或進口數量超過 5 件 

低危害風險玩具(符合性聲明) 

依 Q7 程序申請報驗 依 Q2 程序，向本局申請品目查詢，取得

判定回復單(公文)向郵局辦理通關，並於

上市前依 Q12 完成符合性聲明程序 



 第 12 頁，共 13 頁 

Q11、如果從中國大陸購買零組件(無法直接供作玩耍之非成品型態組件)後，在

臺灣自行組裝販售，請問該如何報驗? 標示產地可以標示臺灣製嗎? 

A：1.產地標示，請洽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諮詢原產地認定事宜，倘認定原產地為

臺灣製時，依 Q7 程序申請國內產製報驗；倘經認定原產地非屬臺灣時，

須於進口時依 Q7 程序於申請輸入商品報驗，並將未完成品、零組件組裝

為成品後(必要時，得申請延展)，由本局辦理臨場查(核)驗。 

2.半成品組件(無法直接供作玩耍之非成品型態組件)如以非本局公告參考貨

品分類號列進口時，請依「應施檢驗商品公告採參考貨品分類號列處理原

則」辦理。 

 

Q12、玩具如何完成符合性聲明程序?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如何申請? 

A：請至本局網站 www.bsmi.gov.tw 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判定原

則、函釋及範例，下載「簽署玩具商品符合性聲明範例及指引」，並依指引辦

理符合性聲明程序。 

 

Q13、經檢驗不合格玩具整批(全數報驗項次)退運或銷毀重新報驗程序? 

A：1.不合格玩具整批(全數報驗項次)申請退運，應塗銷商品本體或包裝上之商

品檢驗標識，並於退運後 3 個月內檢附財政部關務署復運出口報單等相關

文件向原受理報驗單位銷案，或由原受理報驗單位核對報驗義務人於財政

部關務署線上退運資料符合後銷案。 

 2.不合格玩具整批(全數報驗項次)申請銷毀，報驗義務人須檢附銷毀計畫逕

向原受理報驗單位提出申請，憑以續辦重新報驗申請或辦理銷案事宜。 

 

 (續下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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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4、經檢驗不合格玩具項次須經監督改善後重新報驗程序?應檢附文件為何? 

相關資料在哪下載? 

A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辦文件[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

玩具/
A表單）下載]: 

1. 重新報驗申請書 A
 (含改善計畫，並請說明同批同材質商品之處置方式，如非

同批同材質但相同品名/製造商之商品，請檢附相關項次商品照片及中文標示

供確認)  

2. 不合格通知書影本 

3. 改善計畫有更換配件時，須附確效證明文件(如:更換配件試驗報告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進口報單影本 

不同意 

報驗義務人向本局第二組申請玩具重新報驗審查 

同意 

核發同意書函 

審查 發給不同意書

函並敘明理由 重新

申請 

1. 持前揭同意書函及「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」等相關資料，向本局原受理報

驗單位申請監督改善及重新報驗事宜，得同時完成「商品監督銷毀/改善紀錄

表」B，及重新報驗相關作業。 
B「商品監督銷毀/改善紀錄表」：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bsmi.gov.tw/商品

檢驗/應施檢驗商品專區/玩具/表單）下載 

2. 不合格項次玩具申請退運，應塗銷商品本體或包裝上之商品檢驗標識，並於

退運後 3 個月內檢附財政部關務署復運出口報單等相關文件向原受理報驗單

位銷案，或由原受理報驗單位核對報驗義務人於財政部關務署線上退運資料

符合後銷案。 

重新報驗
(1 次為限) 

合格 

不合格 
退運或銷毀 

市場銷售 


